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项目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企业 “走出去” 步伐持续加快，海外市场布局成为企业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方向。商标作为企业品牌核心资产，是企业在海外市场建立辨识度、维护市场份额的关键支撑。然而，当前我国企业在海外商标领域面临的风险日益凸显，商标被抢注、侵权纠纷频发，且多数企业存在对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熟悉、风险预警机制缺失、维权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企业合法权益受损、市场竞争力受影响。
据统计，截至 2025 年 3 月，金华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累计监测海外侵权纠纷案件 365 起，涉及企业 1402 家，虽已帮助挽回经济损失超 1291 万元，节约应对成本 5138 万元，但仍反映出海外商标风险的普遍性与危害性。在产品出口、境外参展、跨境电商等多个业务场景中，因商标布局滞后、使用不规范、风险防控不到位引发的纠纷占比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企业海外业务的健康发展。
为规范海外商标风险预警工作流程，明确风险识别、防范、应对的具体要求，为有海外商标注册需求或已开展海外业务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可操作的指导依据，填补当前相关领域标准化文件的空白，助力企业提升海外商标风险防控能力，维护企业合法商标权益，推动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特组织制定本团体标准。
二、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本标准制定任务源于金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企业面临的海外商标保护迫切需求。由浙江途瓴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提出，金华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金华分中心等单位共同牵头起草。
2、主要工作过程：
1.筹备阶段（2025.6.3-2025.8.30）：组建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涵盖知识产权法律专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海外维权实务工作者等。开展前期调研，通过文献研究、企业访谈、案例分析等方式，全面梳理我国企业海外商标风险现状、现有防控措施及存在的问题，收集国内外相关政策法规、标准文件及行业实践经验，形成调研报告，明确标准制定的核心方向和主要内容框架。
2.起草阶段（2025.9.1-2025.10.30）：基于调研结果，结合企业海外商标业务实际需求，编制工作组起草标准草案初稿。草案涵盖风险类别、预警方式、风险防范、侵权应对等核心模块，并配套附件明确风险场景细节及商标查询工具，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征求意见阶段（）：
4.审查阶段（）：
5.定稿阶段（）：
三、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1）实用性原则：紧密结合企业海外商标业务实际场景，聚焦产品出口、境外参展、跨境电商等高频风险领域，明确风险识别、预警、防范、应对的具体流程和操作方法，确保标准内容可落地、可执行，满足企业实际工作需求。
2）科学性原则：基于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共性规律和不同国家 / 地区的差异化特点，系统分类风险类型，科学设计预警方式和防控机制，确保标准逻辑清晰、体系完整，为企业提供科学的工作指引。
3）全面性原则：覆盖海外商标风险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风险前期评估、中期预警、后期应对等各个环节，同时兼顾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的需求，确保标准适用范围广泛。
4）时效性原则：紧跟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变化和海外市场发展动态，参考最新的海外商标维权案例和实践经验，确保标准内容具有时效性和前瞻性，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海外市场环境。

2. 主要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国内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国家 / 地区的商标法、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
2）国际规则与惯例：《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等国际知识产权相关规则和惯例。
3）行业实践经验：金华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等机构的海外侵权纠纷处理案例、企业海外商标风险防控实践经验，以及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的专业服务成果。
4）相关标准基础：参考国内知识产权领域已发布的相关标准，遵循标准化工作的通用规范和要求。
四、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论证与效果
1.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指南是一套程序性与管理性相结合的规范性文件，其核心内容围绕海外商标风险的“事前预警、事中防范、事后应对”全链条构建。标准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以下技术模块：
1) 风险识别与分类模块：确立了海外商标风险的系统化分类框架。将风险源头划分为“自有权益受损”（被抢注、被侵权）与“侵犯他人在先权”两大类，并从具体商业活动场景（产品出口、境外参展、跨境电商）出发，通过逻辑树状分解方法（见附件1），详细定义了共计3大类具体风险情形及其触发条件，为企业自我风险诊断提供了标准化清单。
2) 预警监测与评估模块：规定了预警工作的技术方法、工具与频率要求。
监测方法：明确了“主动数据库监测”与“被动市场监控”相结合的双轨制。前者要求定期查询官方商标注册数据库；后者要求利用关键词工具监控互联网及电商平台。
监测工具：提供了经评估验证的权威数据源清单（见附件2），涵盖各国/地区知识产权主管机构官方数据库、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Global Brand Database）、欧盟TMview、东盟Asean TMview等区域性数据库，以及商用专业数据库，构成了多层级、互补的监测工具集。
风险评估流程：提出了标准化的初步风险评估步骤，要求企业系统整理商标信息，并对目标市场的注册现状、法律环境及潜在冲突进行分析，输出风险等级判断，作为后续决策依据。
3）风险防范与权利获取模块：制定了基于风险评估结果的应对路径选择与行动规范。
布局策略：根据企业发展战略与风险评估结果，指导选择单一国家、马德里体系或区域性组织等差异化注册路径。
权利救济程序：系统梳理并规范了在海外商标法律框架下，针对不同阶段的抢注或侵权商标可采取的四类主要法律行动及其适用条件、时效窗口：
a. 对审查中商标的反对申请：适用于韩国、俄罗斯等特定国家，规定了以“商标近似”、“恶意抢注”、“傍名牌”、“不正当竞争”等为由提起反对的实体要件。
b. 对公告中商标的异议申请：明确了在法定异议期内（通常为公告后1-3个月）提出异议的通用程序，并指出了葡萄牙、巴西等“先公告后审查”与德国、中国台湾等“先审查后公告”的制度差异。
c.对已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规定了以“恶意注册”等理由提出无效宣告的五年普遍时效期及例外情况。
d.对已注册商标的撤销申请：详细列举了基于“连续不使用”提出撤销的普遍规则（通常为注册后3年或5年），并特别指明了菲律宾、美国、墨西哥、柬埔寨、阿根廷等国家各具特色的“使用证据提交”或“使用宣誓”的强制程序、周期与法律后果，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
4) 侵权应对与处置模块：建立了分级响应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按照成本、效率和对抗性程度，规定了从“发送警告函”、“谈判与和解”，到“寻求行政救济”（海关、警察等）、“调解或仲裁”，最终至“司法诉讼”的阶梯式应对策略。明确了各策略的适用场景、优势、劣势及核心操作要点。
2. 技术论证
本指南的编制基于以下技术与方法论证：
1) 流程逻辑论证：整个指南的架构遵循:从风险识别、到预警与防范措施实施、再到侵权应对与效果评估，形成管理闭环，逻辑严密，具有普适的管理科学基础。
2) 法律程序合规性论证：指南中提出的所有法律行动（异议、无效、撤销等），其程序设定、时效要求均严格依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国际条约的基本原则，并综合比较了主要贸易国家（地区）国内法的具体规定，确保了建议方案的全球合规性与可操作性。
3）技术方法可行性论证：推荐的监测工具（如各国官方数据库、TMview等）均为公开、稳定、权威的信息源。提出的“核心商标人工重点监测”（建议频率：每周一次）与“主要商标AI智能监测”相结合的策略，是基于对监测成本、效率与风险覆盖面的平衡考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且资源集约的。
3. 效果验证与技术指标
本指南倡导的预警与应对体系，其效果已通过实践案例和模拟推演得到验证，并可体现为以下可观测的技术指标和效果：
1) 风险识别提前量指标：通过实施系统的市场与网络监控，能够将商标抢注风险的发现时间点，从“收到律师函或发现市场侵权产品”的被动阶段，大幅提前至“竞争对手提交申请后初审公告或更早”的主动阶段。
2)权利维护成功率基准：根据对过往案例的统计分析，在异议公告期内（通常30天至3个月）及时发现并启动异议程序，其成功率远高于商标获准注册后通过无效或诉讼途径解决。本指南通过强调监测频率和明确异议窗口，旨在提升企业在高成功率阶段的维权介入比例。
3）成本节约与损失挽回量化效果：指南提供的多元化、阶梯式应对策略，可直接帮助企业优化维权资源分配。例如，通过发送警告函（成本低）解决早期纠纷，避免进入诉讼程序（成本高）。金华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实践数据（截止2025年3月：监测案件365起，涉及企业1402家，帮助挽回经济损失超1291万元，节约应对成本5138万元）是一个有力的实证，表明遵循本指南核心理念开展工作，能够在挽回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更大幅度地节约潜在的法律服务、诉讼及市场损失等综合成本。
4) 管理性能要求：
a.监测响应时效：对于核心商标的监测，要求具备每周一次的周期性检索能力；对于监测到的疑似抢注或侵权信息，建议在5-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法律评估并决定响应级别。
b.文件与证据规范：6.4条款明确了必须系统化收集和保存的六类证据（A-F），构成了未来任何法律行动的证据链基础，其完整性直接影响维权结果。
c.决策支持：初步风险评估（6.1）和定期法律审查（5.2）的输出，应为企业商标海外布局与维权策略的制定提供明确的、基于事实的决策支持。
4. 新旧标准水平对比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无旧版标准可供直接对比。在制定前，企业海外商标风险防控工作多依赖零散的经验、个案咨询或未经系统化的通用法律知识。本指南的制定实现了从“经验零散化”到“管理体系化”、从“事后被动应对”到“全周期主动防控”、从“信息不对称”到“工具标准化”的跨越，首次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了一份全面、系统、可操作的海外商标风险预警工作规范性参考文件，填补了该领域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空白。
五、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序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指南在编制过程中，充分研究并参考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商标注册与保护的国际条约（如《马德里协定》及《议定书》）及相关建议，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商标风险预警与维权方面的成熟实践和官方指引。其核心内容，如商标监控、异议、无效、撤销等程序，与国际通行规则和实践保持一致。本指南并非直接翻译或采用某一特定国际标准，而是将国际通行规则与中国企业实际需求相结合，形成的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性文件，其综合水平与国际先进实践接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指南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等国内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其内容是对国内知识产权战略在海外延伸应用的具体指导，与国内法律框架一脉相承。同时，指南旨在帮助企业适应和遵守海外不同国家/地区的商标法律法规，是企业国内合规管理在海外市场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不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冲突的情形。
七、标准实施建议
1.宣传推广：建议通过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商会等渠道，向广大“走出去”企业广泛宣传和推广本指南。
2.培训指导：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解读，帮助企业理解指南内容，掌握预警和维权技能。
3.试点示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园区率先依据本指南建立和完善自身的海外商标风险预警体系，总结经验，树立标杆。
4.服务对接：引导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参照本指南提升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支持。
5.动态更新：建议根据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化及企业反馈，定期对指南内容进行评估和更新。
八、标准编制过程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在指南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内部及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对于各项条款均进行了充分讨论。主要分歧集中在对某些特定国家复杂法律程序描述的详尽程度上。经过讨论，工作组达成共识：指南作为通用性指导文件，应侧重于提供普适性的方法、流程和策略框架，避免陷入个别国家过于细节和易变的程序描述。因此，最终文本采取了“原则提示+示例说明”的方式，既保持了指南的广泛适用性，又通过附件提供关键国家查询入口，引导用户在具体情境中寻求本地化专业法律意见。此处理方式依据了指南“指导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编制原则。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指南属于指导性技术文件，旨在为企业提供参考和指引，不具强制性。企业可根据自身规模、行业特点、目标市场等情况，灵活调整和适用本指南的相关建议。指南中提及的各国商标查询网址等信息可能发生变更，使用时请注意核实其最新有效性。鼓励企业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合自身的海外商标风险预警与保护模式。












附件1：
	场景类型
	具体情形
	风险内容

	



产品出口
	
委托生产
	1.未审核商标权属及保密协议导致的侵权风险；
2. 产品贴附商标与注册证不一致的侵权风险；
3. 贴附商标与在先权利商标近似的侵权风险

	
	

自有品牌出口
	1. 未在出口地及过境国注册导致的抢注风险；
2. 未明确合作协议知识产权归属导致代理商抢注的风险

	
	
	国内企业在与海外代理商建立合作关系时，未明确约定知识产权归属，导致代理商在国外申请、抢注国内企业的商标所产生的侵权风险

	

境外参展



	1.参展商标在当地被抢注或侵犯当地商标权的风险；
2. 违反商标许可使用约定的侵权风险；
3. 国内通用名称在当地为注册商标的侵权风险

	
跨境电商


	1.未经许可销售侵权商品的风险；
2. 店铺名称/装潢使用他人商标导致的侵权风险














附件2：
	国家
	商标查询网址

	美国
	https://tmsearch.uspto.gov/‌

	加拿大
	https://ised-isde.canada.ca/‌

	墨西哥
	https://marcia.impi.gob.mx/marcas/search/quick

	欧盟
	https://euipo.europa.eu/eSearch/‌

	英国
	https://trademarks.ipo.gov.uk/‌

	德国
	https://register.dpma.de

	法国
	https://data.inpi.fr/recherche_avancee/marques

	俄罗斯
	https://www1.fips.ru/iiss/db.xhtml

	土耳其
	https://www.turkpatent.gov.tr

	西班牙
	https://consultas2.oepm.es/

	日本
	https://www.j-platpat.inpi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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